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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T GROUP LIMITED
財華社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317）

第一季度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富有經驗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
供有關財華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的資
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
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
均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
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 謹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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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6,366,000港元，
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7,299,000港元減少約12.78%。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
綜合盈利約為1,152,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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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2 6,366 7,299

銷售成本  (2,289) (2,090)
   

毛利  4,077 5,209

其他收入及收益 2 5,851 90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90) (90)

一般及行政開支  (8,641) (8,212)

融資成本  (30) (51)
   

除所得稅前盈利╱（虧損）  1,167 (2,237)

所得稅開支 3 (15) (15)
   

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盈利╱（虧損）  1,152 (2,252)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間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  – (3,731)
   

期間盈利╱（虧損）  1,152 (5,98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152 (5,450)

 非控制性股東權益  – (533)
   

  1,152 (5,983)
   



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期間盈利╱（虧損）  1,152 (5,983)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
 溢利╱（虧損）  10 (64)

貨幣換算差額  23 (11)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1,185 (75)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185 (6,058)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185 (5,525)

 非控制性股東權益  – (533)
   

  1,185 (6,058)
   

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5 0.37 (1.1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5 – (1.83)
   

  0.37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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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賬目之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創業板上市規
則之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該等賬目時所使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
本公司年報所採用者一致。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表。

2. 收益及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公司收益，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銷售貨物及提供服務之發票值總額。於本期間確認之
收益及其他收入及收益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合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提供財經資訊服務的
 服務收入 5,646 6,310 – – 5,646 6,310

廣告收入 332 389 – – 332 389

網絡遊戲收入 – – – 1 – 1

證券佣金及服務收入 388 600 – – 388 600
      

 6,366 7,299 – 1 6,366 7,300
      

其他收入及收益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
 資產之權益溢利回收 – 71 – – – 71

為交易而持有的投資
 公平值溢利 5,425 – – – 5,425 –

來自投資物業的總
 租金收入 287 282 – – 287 282

利息收入 – 476 – 23 – 499

其他收入 139 78 – – 139 78
      

 5,851 907 – 23 5,851 930
      

總收入 12,217 8,206 – 24 12,217 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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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及其一家前附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故免繳開曼群島所得稅。本
公司已撤銷在開曼群島的註冊，並根據百慕達的法律以獲豁免公司的方式存續，生效日期為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故此，本公司免繳百慕達所得稅。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的附
屬公司獲免繳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本公司於塞舌爾共和國成立的一家前附屬公司免繳塞舌
爾共和國所得稅。

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並無任何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因此
於本期間內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零年：無）。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繳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所得稅約15,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15,000港元），源於在中國投資物業之淨租金收入。

4.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派付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5. 每股盈利╱（虧損）
(a) 基本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盈利約1,15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252,000港
元虧損）除以期間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310,062,463股（二零一零年（經重列）：
204,240,380股）計算。

來自已終止業務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盈利約0港元（二零一零年：3,731,000港元虧損）除
以期間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310,062,463股（二零一零年（經重列）：204,240,380

股）計算。

二零一零年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經就於二零一一年五月進行每五股合併為一股的股
份合併及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完成的公開發售追溯調整。

(b) 攤薄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時並無假設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
權（如有）及認股權證會獲行使，因其行使為反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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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儲備變動
    僱員  物業 投資   非控制性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補償儲備 匯兌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儲備總計 股東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18,373 199,393 4,870 1,745 2,473 9,989 (1,064) (152,971) 64,435 1,200 84,008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虧損 – – – – – – (64) – (64) – (64)

因行使紅利認股權證而發行
 股份 13 105 – – – – – – 105 – 118

於購股權獲行使時發行股份 3 33 – – – – – – 33 – 36

貨幣換算差額 – – – – (11) – – – (11) – (11)

期間虧損 – – – – – – – (5,450) (5,450) (533) (5,983)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8,389 199,531 4,870 1,745 2,462 9,989 (1,128) (158,421) 59,048 667 78,104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22,041 226,081 4,870 – 109 9,989 (848) (190,994) 49,207 – 71,248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虧損 – – – – – – 10 – 10 – 10

因行使紅利認股權證而發行
 股份 – 2 – – – – – – 2 – 2

於公開發售時發行股份 88,164 – – – – – – – – – 88,164

股份發行成本 – (2,574) – – – – – – (2,574) – (2,574)

貨幣換算差額 – – – – 23 – – – 23 – 23

期間盈利 – – – – – – – 1,152 1,152 – 1,15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10,205 233,509 4,870 – 132 9,989 (838) (189,842) 47,820 – 15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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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為了更有效地實施集團的的中國互聯網、流動平台和媒體發展戰略，同時為鞏固本
集團財經資訊服務以及證券及期貨業務的現有業務基礎，本集團透過於二零一一
年六月公開發售新股份而籌集約88,200,000港元（未扣除有關費用前），從而擴大其
財務資源，這讓本集團可投資於其現有業務，並可於未來透過合併和收購把握策
略商機（若此等商機出現）。

財經資訊業務

在回顧中的期間裡，市場變動及客戶需求支持了本集團向投資者提供包括經紀業
務及財經資訊在內的一站式服務這種業務模式。董事會相信，隨著當今資訊科技
越趨先進，在對沖基金等金融機構充分利用演算法交易進行跨市場套利的競技場
上，市場對技術先進的一站式服務供應商有所需求。

在每況愈下的營商環境下，本集團實施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提高競爭優勢及營運效
率。本集團矢志提升及改變旗下資訊供應業務。一方面，集團繼續打造財華社作為
新聞提供商的領導地位，拓寬全球新聞傳播管道，並推出新聞發佈，媒體監控和投
資者關係等增值服務也大受市場的歡迎。另一方面，為了進一步拓寬財經傳播管
道，本集團透過投標成為中國移動廣東公司139郵箱電子雜誌財經日刊獨家合作夥
伴。有關服務現正向中國其他地區拓展。透過中國移動發行財經電子雜誌，本集團
將藉著中國移動的龐大用戶基礎挺進利潤豐厚、前景廣闊的大陸企業對消費者市
場。

本集團現已向現有客戶提供移動解決方案，成績令人鼓舞。本集團已經物色到多
個移動平台供應商在中國及香港傳播財經資訊。

證券及期貨業務

完成收購財華證券有限公司為本集團達至提供經紀業務及財經資訊服務相融合的
一站式服務這種業務模式的重要一步。本集團現正整合證券及期貨分部，並正籌
備進軍保證金融資及資產管理業務，以配合其一站式解決方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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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約為6,366,000港元之營業額，
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7,299,000港元減少約12.78%。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本集團錄得約為2,289,000港元之銷售
成本，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9.52%。其增加乃主要由於就提供相關服務而應付之
資訊供應商的成本增加。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了約為5.22%至
約為8,64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8,212,000港元），其主要由於員工及董事開支增
加。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之未經審核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
盈利約為1,15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450,000港元虧損）。

遷冊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公佈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撤銷在
開曼群島的註冊，並根據百慕達的法律以獲豁免公司的方式存續。

待決訴訟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發出的公佈。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及五月份收到由前附屬公
司China Game & Digital Entertainment Limited（「China Game」）兩位少數股東即The 

Pride of Treasure Fund及The Pride Venture Capital Fund（合稱「索償人」）透過其法律
顧問所發出若干函件，聲稱就本公司已往通過前主席及董事余剛博士，作出若干不
實的陳述，及曾經違反與索償人於二零零七年所訂下有關彼等投資在China Game

共5,000,000美元之合約中某些條款。索償人在函件中表明或會就有關聲稱損失向
本公司提出不少於5,000,000美元另加利息及成本的索償。余剛博士已自二零一零
年九月三十日起離任本公司董事。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本公司接獲索償人（即The Pride of Treasure Fund及The 

Pride Venture Capital Fund）發出的傳訊令狀（高等法院訴訟編號2011年849號）（「該令
狀」），就違反指稱中的二零零七年股份認購協議（由本公司與The Pride of Treasure 

Fund訂立）、指稱中的二零零七年股份認購協議（由本公司與The Pride Venture 

Capital Fund訂立）、指稱中索償人與本公司口頭訂立之股東協議，以及余剛博士對
East Treasure Limited業務之價值作出失實陳述，因而導致之損失另加利息及費用，
對本公司提出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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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接獲索償人（即The Pride of Treasure Fund（「第
一起訴人」）及The Pride Venture Capital Fund（「第二起訴人」））發出的經修訂傳訊令
狀（高等法院訴訟編號2011年849號）（「經修訂令狀」）及索償書（「索償書」）。根據經
修訂令狀所述，（其中包括）要求本公司就違反(i)指稱中本公司與第一起訴人於二
零零七年所訂立的股份認購協議；(ii)指稱中本公司與第二起訴人於二零零七年所
訂立的股份認購協議；及(iii)指稱中余剛博士作出失實陳述而導至之損失另加利息
及費用，對本公司提出索償。

索償人在索償書中另外指稱本公司（其中包括）就上述股份認購協議所作出的若干
陳述為不正確及失實，或不在乎其真實性，及違反上述股份認購協議中的隱含條
款，就(i)有待評估的損失；(ii)利息；(iii)費用；及(iv)另外及其他補償，對本公司提
出索償。

董事會已經就有關聲稱及可能被提出之索償作出調查，而同時向本公司的法律顧
問就此事尋求法律意見。根據本公司的法律顧問提出的初步意見，本公司擁有合
理基礎就可能被提出之索償作出抗辯。本公司正計劃在適時提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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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
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買賣的規定標準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及相關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

 股份數目及 相關股份數目及
 持有股份之身份 持有股份之身份 佔已發行
 本集團成員╱  受控制 實益 受控制  股份的
董事姓名 相關法團 實益擁有人 法團權益 擁有人 法團權益 股份總數 百分比
       （附註2）

執行董事：
勞玉儀女士 本公司 – 268,552,984 – – 268,552,984 60.92%

 （「勞女士」）   （附註1）

勞女士 Maxx Capital – 2股 – – 2股 100%

   International Limited  每股1美元   每股1美元
  （「Maxx Capital」）
  （附註3）

勞女士 Pablos International 1,000股 – – – 1,000股 100% 

  Limited（「Pablos」） 每股1美元    每股1美元
  （附註3）

附註：

1. 該等268,552,984普通股每股面值0.25港元的股份乃由Maxx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Maxx 

Capital」）持有，Maxx Capital為Pablos International Limited（「Pablos」）所全資擁有，Pablos亦由
勞女士全資擁有。因此，Pablos及勞女士均被視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擁有由Maxx Capital

所持有之268,552,984普通股每股面值0.25港元的股份。

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440,818,880股每股面值0.25港元的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3. Maxx Capital及Pablos各自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視為本公
司的相關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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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
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該條所
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買賣的規定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以下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
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
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股份數目及 相關股份數目及
 持有股份之身份 持有股份之身份 佔已發行
  受控制  受控制  股份的
董事姓名 實益擁有人 法團權益 實益擁有人 法團權益 股份總數 百分比
      （附註2）

主要股東：
Maxx Capital（附註1） 268,552,984 – – – 268,552,984 60.92%

Pablos（附註1） – 268,552,984 – – 268,552,984 60.92%

附註：

1. 該等268,552,984股每股面值0.25港元的普通股股份乃由Maxx Capital持有，Maxx Capital為
Pablos所全資擁有，Pablos亦由勞女士全資擁有。因此，Pablos及勞女士均被視為（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擁有由Maxx Capital所持有之268,552,984股每股面值0.25港元的普通股股份。勞女
士乃Maxx Capital及Pablos之董事。

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440,818,880股每股面值0.25港元的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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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士須披露其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
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
益或淡倉。

競爭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
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士從事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有可能構成競爭的
業務，又或與本集團有利益衝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
圍。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黃偉健先生、蕭兆齡先生及
梁志雄先生，其中黃偉健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
度。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經為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勞玉儀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勞玉儀女士、周永秋先生及姚永禧先生；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偉健先生、蕭兆齡先生及梁志雄先生。

本公佈將由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七天在創業板網頁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
網頁www.finet.hk上刊登。


